114年度運作情形
113年6月21日改選第17屆董事會，由5位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並由劉錦龍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 ，最近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25次，獨立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image: https://ir.tbb.com.tw/img/table/arrow.png?82895]
	職稱
	姓名
	應出席
次數(A)
	實際出席
次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
	備註

	獨立董事(召集人)
	劉錦龍
	25
	25
	0
	100
	

	獨立董事
	林欣吾
	25
	25
	0
	100
	

	獨立董事
	莊永丞
	25
	25
	0
	100
	

	獨立董事
	張紹源
	25
	25
	0
	100
	

	獨立董事
	江彌修
	25
	25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期別、議案內容、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所列事項。 
	審計委員會日期/期別
	議案內容
	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
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114年1月15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7次會議
	修訂本行「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含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查核明細表）。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114年2月20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8次會議

	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民國113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修訂本行「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含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查核明細表）。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114年3月5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9次會議
	擬依規定出具113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擬於114年股東常會提案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依規定出具本行113年度「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114年4月9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10次會議 
	修訂「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本公司113年度決算盈餘分配案。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為配合113年度盈餘分配股票股利擬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修訂本行「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修訂本行「期貨交易輔助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含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查核明細表）。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擬於114年股東常會提案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114年5月2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11次會議

	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告。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114年6月4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12次會議 
	修訂本行「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含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查核明細表）。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修訂本行「期貨交易輔助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含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查核明細表）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bookmark: _Hlk186728606]114年7月7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13次會議
	修訂本行「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含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查核明細表）。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修正後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修訂本行「期貨交易輔助業務內部控制制度」。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114年8月6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14次會議
 
	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民國114年第二季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11 4年7月16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15次臨時會議
 
	擬辦理本行總稽核派任案。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114年10月8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16次會議
 
	為強化資訊安全，維持營運主機正常運作並一次購足相關軟體授權，擬以議價方式向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IBM)辦理「企業軟體與服務選項-IBM程式授權及相關程式服務」採購案。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
(一)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二)請會計處就本案列帳科目洽詢本行會計師意見，並於董事會補充報告。
(三)請敘明109年本案簽約之依據。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114年8月13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16次臨時會議 
	為業務需要，擬辦理本行財務主管異動。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114年11月3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17次會議
	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第三季合併財務報告。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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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無。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一) 114年1月15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7次會議「為增裕本行轉投資收益，擬購入道盈實業(股)公司持有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公司股份3,000仟股」，本案除莊永丞獨立董事迴避不參與討論及表決外，通過並提報董事會審議。
(二) 114年12月10日第5屆審計委員會第18次會議「陳報本行明（115）年度預算草案及稽核業務營業費用預算草案」，除有關預算捐助編列部分，江彌修獨立董事迴避不參與討論表決外，其餘通過，提報董事會審議。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日期
	溝通對象
	溝通內容
	獨立董事之建議及公司處理情形

	2025/2/20
	會計師
	1. 獨立性溝通事項。
2. 查核財務責任與查核意見。
3. 查核範圍與查核意見。
4. 重要證管法令更新。
	獨立董事之建議:
協助本行管理階層訂定合理覆蓋率。

處理情形: 依據獨立董事建議辦理。

	2025/8/6
	會計師
	1. 半年報出具意見相關說明，包括出具無保留結論與無保留意見。
2. 台企銀創投淨收益為負之原因。
3. 本期淨利與綜合損益總額問題。
	獨立董事之建議:
1. 創投投資標的評價方法之適當使用。
2. IFRS導入計畫之建議。

處理情形: 依據獨立董事建議辦理。

	2025/10/8
	總稽核及內部稽核主管
	1.內部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及本行重大缺失案件。
2.風險導向內部稽核制度運作情形及稽核管理系統優化作業。
	獨立董事之建議:
1.加強內控缺失管理，完整反映內部控制執行狀況。
2.稽核管理系統優化作業，宜考量節省人力及耗時耗工之作業流程，決定推動優先順序。

處理情形:
1.持續精進稽核考核及缺失改善追蹤管理。
2.優化稽核作業系統，導入資料分析工具，提升查核效率。

	2025/12/10
	會計師
	1.114年度查核規劃高度關注之查核事項。
2.關鍵查核事項考核因素。
3.規劃查核方法。
4.銀行同業比較。
	獨立董事之建議:
1.永續資訊、財務報告、公司年報與永續報告書編製與公告時程的一致性需考量。
2.銀行母公司與子公司的查核重點應有不同。

處理情形: 依據獨立董事建議辦理。



四、年度工作重點: 
[bookmark: _Hlk219976428](一)監督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審議每季財務報報表，並依照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準用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出具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之審查報告書，提股東會報告。
(二)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每年參考審計品質指標（AQIs）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會計師之獨立性與績效。
(三) 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本行制定內部稽核之組織、編制與職掌，並編撰修訂內部稽核工作手冊及工作底稿，其內容包括對內部控制制度各項規定與業務流程進行評估，以判斷現行規定、程序是否已具備適當之內部控制，各單位是否依循相關規定切實執行內部控制及執行內部控制效益之合理性，隨時提出改進意見，內部稽核依規執行稽核業務，定期向審計委員會提出報告。
(四)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總行法令遵循主管就本行法令遵循制度之執行情形每季向審計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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